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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督察长变更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

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

及

《

证券

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管理规定

》

高管类型变更

督察长变更

新任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

离任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

２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

新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童建林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过往从业经历

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当阳市产权证券交易中心 历任财务

部经理

、

副总经理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亚洲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历任宜

昌总部财务主管

、

宜昌营业部财务部经理

、

公司财务会计总

部财务主管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华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总

部财务项目主管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

至今 天弘基金管理公司 历任基金会计

、

监

察稽核部副总经理

、

监察稽核部总经理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

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本科

３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吕传红

离任原因 个人原因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４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由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５３７

号文核准批复。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基金参加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手机

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协商一致，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起，旗下基金参加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个人手机银行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一、投资者范围

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手机银行申购本公司基金且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个人投资者。

二、活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起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三、适用基金

天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１

）；天弘永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Ｂ

类（基金代码：

４２０１０２

）；天弘永定价值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３

）；天弘

周期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４２０００５

）； 天弘深证成份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４２０５

）。

四、活动内容

投资者通过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手机银行申购（不含定期定额自动申购）本公司基

金，其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享受

４

折优惠，但最低不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

率）高于

０．６％

的，最低优惠至

０．６％

，且不低于原费率的

４

折；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

或低于

０．６％

的或为固定费率的，不享受优惠，按原费率执行。 各基金原申购费率详见相关

基金法律文件。

五、重要提示

１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法律文件。

２

、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间场外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个人手机银行申

购手续费费率，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基金定投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费率；也不

包括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申购费率及处于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率。

３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受理网点的安

排和规定为准。

六、业务咨询方式

１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０２２－８３３１０９８８

、

４００－７１０－９９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ｔｈｆｕｎｄ．ｃｏｍ．ｃｎ

２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热线：

９５５８０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ｐｓｂｃ．ｃｏｍ

七、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

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日

股票简称：紫光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８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２

、召开地点：清华大学东门外紫光大楼一层

１１６

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徐井宏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７

、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４

名，代表股份数

７６

，

７９９

，

４１６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７．２７％

。

８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的郭伟

和李静律师出席了本此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报告》

同意

７６

，

７９９

，

４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报告》

同意

７６

，

７９９

，

４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７６

，

７９９

，

４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其摘要

同意

７６

，

７９９

，

４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议案

同意

７６

，

７９９

，

４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６

、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中兴华富华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

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及支付审计费用的议案

同意

７６

，

７９９

，

４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７

、审议通过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同意

７６

，

７９６

，

５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９％

；反对

２

，

９００

股；弃权

０

股。

８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申请厂商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７６

，

７９９

，

４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９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

７６

，

７９９

，

４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出资设立紫光数码集团（苏州）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

７６

，

７４９

，

３１１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９９．９３％

；反对

５０

，

１０５

股；弃权

０

股。

１１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７６

，

７９９

，

４１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 郭伟、李静

３

、结论性意见：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市重光律师事务所关于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法

律意见书

紫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８日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参加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阶段性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满足投资者的理财需求，答谢投资者通过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农业银行”）投资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 旗下基金， 经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协商， 决定自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继续对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申购本公司旗下部分基

金的投资者实行阶段性申购费率（只限前端申购模式）优惠。 具体内容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优惠内容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优惠内容

广发聚瑞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２１

五折

广发聚富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０１

六折

广发稳健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０２

六折

广发聚丰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０５

六折

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０６

六折

广发大盘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０７

六折

广发核心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０８

六折

广发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１０

六折

广发内需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２２

六折

广发亚太

（

除日本

）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２３

六折

广发行业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２５

六折

广发中小板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２７００２６

六折

广发标普全球农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２７

六折

广发制造业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００２８

六折

广发小盘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２７０３

六折

广发中证

５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６２７１１

六折

二、活动期限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截至当日法定交易时间）。

三、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申购上述指定基金的合法投资者。

四、优惠方式

对于通过中国农业银行网上银行基金代销系统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业

务的费率实行优惠（具体见“一、适用基金及优惠内容”），优惠后申购费率低

于

０．６％

按照

０．６％

执行，对于正常费率低于

０．６％

的申购业务仍按照原费率执

行。

五、重要提示

１

、本次网上银行优惠活动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指定开放式基金（只

限前端收费模式）的申购手续费费率，不包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的申购费率、

后端模式申购费率、基金转换所涉及的申购费率及处于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

认购费率。

２

、本次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中国农业银行的安排

和规定为准。 上述优惠活动是否展期，敬请投资者留意中国农业银行及本公

司的有关公告。

３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

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４

、投资者欲了解上述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

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六、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５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ａ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２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９５１０５８２８

（免长途费）或

０２０－８３９３６９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ｆ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

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

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本公司提醒投资人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

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投资者投资基

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特此公告

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３

证券简称：东凌粮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３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交

易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珠江新城临江大道

３

号发展中心

６

楼

１

号会议

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侯勋田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７

、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共

４２

人， 代表股份

１３５

，

５８５

，

２６２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６１．０７％

。

其中， 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共计

８

人， 代表股份

１３２

，

６７２

，

１０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９．７６％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３４

人，代表股

份

２

，

９１３

，

１５６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３１％

。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了记名投票表决，共三个

议案，全部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均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委

托代表）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审议通过。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一）《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分为三个子议案进行逐项表决。

１

、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３

，

４６８

，

８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８．４４％

；反对

２

，

１１６

，

４５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５６％

；弃

权

０

股。

２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３

，

４２３

，

８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８．４１％

；反对

２

，

１１６

，

４５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５６％

；弃

权

４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３％

。

３

、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３

，

４６８

，

８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８．４４％

；反对

２

，

１１６

，

４５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５６％

；弃

权

０

股。

（二）《关于

＜

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修订稿）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３

，

４２３

，

８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８．４１％

；反对

２

，

１６１

，

４５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５９％

；弃

权

０

股。

（三）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

关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３３

，

４２３

，

８０９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９８．４１％

；反对

２

，

１１６

，

４５３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１．５６％

；弃

权

４５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０．０３％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正大联合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杨梅华、许瀚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

的资格和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会议记录。

２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东凌粮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为

１２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８％

。

２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取得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１２

号”文核准，

ＴＣＬ

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或“公司”）以非公开发行方式，向

８

名特定投

资者发行了

３５０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该次发行”），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该次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非公开发行的

Ａ

股股票

在限售期内予以锁定。 该次发行中，本公司董事长、

ＣＥＯ

（首席执行官）李东生

先生认购的

６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自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限售期为

３６

个月，其余

７

名认购

对象认购的

２８７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自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

二、该次发行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动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６

日，本公司采取向十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

，

３０１

，

１７８

，

２７３

股；其中，李东生先生认购的

７２

，

２５４

，

４００

股股票锁定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始，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

日止；惠州市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认购的

８６

，

７１９

，

６５４

股股票锁定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始， 至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

日

止；其它投资者认购的股票锁定期限自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３

日始，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

日止。

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２

，

９３６

，

９３１

，

１４４

股变更为

４

，

２３８

，

１０９

，

４１７

股。 （详见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

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９

日， 本公司实施

２０１０

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以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份总数

４

，

２３８

，

１０９

，

４１７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股份

１０

股，共计转增

４

，

２３８

，

１０９

，

４１７

股，本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

增加为

８

，

４７６

，

２１８

，

８３４

股。（详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５

月

１３

日在指定信息

披露媒体披露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预案实施公告》）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在上述转增完成前后的变动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转增前持有的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股

份

（

股

）

转增后持有的

２００９

年度公开发行股份

（

股

）

１

李东生

６３，１００，０００ １２６，２００，０００

三、本次解除限售的非公开发行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

股

）

本次解除限售

的数量

（

股

）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占

无限售条件

股份的比例

（％）

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上市流通时间

１

李东生

３４４，８７５，２００ １２６，２００，０００ １．５９ １．４８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

日

合 计

－ ３４４，８７５，２００ １２６，２００，０００ １．５９ １．４８

四、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的股本结构表

本次解除限售前 本次变动 本次解除限售后

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

股

）

数量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２５，０４２，６３９ ６．１９％ ０ ５２５，０４２，６３９ ６．１９％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１７３，４３９，３０８ ２．０５％ ０ １７３，４３９，３０８ ２．０５％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２７０，７０８，８００ ３．１９％ －１２６，２００，０００ １４４，５０８，８００ １．７０％

其中

：

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７０，７０８，８００ ３．１９％ －１２６，２００，０００ １４４，５０８，８００ １．７０％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５、

高管股份

８０，８９４，５３１ ０．９５％ ＋１２６，２００，０００ ２０７，０９４，５３１ ２．４４％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９５１，１７６，１９５ ９３．８１％ ０ ７，９５１，１７６，１９５ ９３．８１％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７，９５１，１７６，１９５ ９３．８１％ ０ ７，９５１，１７６，１９５ ９３．８１％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４、

其他

０ ０．００％ ０ ０ ０．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８，４７６，２１８，８３４ １００．００％ ０ ８，４７６，２１８，８３４ １００．００％

本次解除限售前，李东生先生共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４５９

，

８３３

，

６００

股，其中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共计

３４４

，

８７５

，

２００

股， 包括：

２００９

年度认购非公开发行

１２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０

年度认购非公开发行

１４４

，

５０８

，

８００

股，高管股

７４

，

１６６

，

４００

股；剩余

１１４

，

９５８

，

４００

股为年内自动解禁

２５％

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解除限售的

２００９

年度非公开发行认购股份

１２６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将作

为高管股予以冻结。解除限售后，李东生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总量和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不变， 其中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仍为

３４４

，

８７５

，

２００

股不变， 包括：

２０１０

年度认购非公开发行

１４４

，

５０８

，

８００

股，高管股增加为

２００

，

３６６

，

４００

股；年内

自动解禁

２５％

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仍为

１１４

，

９５８

，

４００

股。

五、其他事项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该次发行中的法定承诺，即：在

限售期内没有减持通过该次发行取得的限售股份，除该等法定承诺外，该股东

在该次发行中没有其它承诺事项。

李东生先生承诺，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５

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减持本公司股份（详见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６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股东完成部分减持及

终止减持计划的公告》）。

该股东不存在占用本公司非经营性资金的情况， 本公司也不存在对其提

供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特此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９

证券简称：兰州黄河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

（临）—

０１４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者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星期五）上午

９

：

０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兰州市庆阳路

２１９

号金运大厦

２２

层本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世江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 出席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共

５

人，代表股份

５２７６３６０５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８．４０％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３

、本次股东大会聘请甘肃天问律师事务所符晓渊律师、金建峡律师现场

见证。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２７６３６０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２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董事会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２７６３６０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３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监事会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２７６３６０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４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总裁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２７６３６０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５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２７６３６０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６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２７６３６０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７

、审议公司《继续聘任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财

务报告审计机构的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２７６３６０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８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合同；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

订）》

１０．２．２

条之规定，关联方股东兰州黄河新盛投资有限公司、杨纪强、杨世

江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了表

决。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２９７８９４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９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案》；

该议案属于关联交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

订）》

１０．２．２

条之规定，关联方股东兰州黄河新盛投资有限公司、杨纪强、杨世

江在审议该议案时回避表决。 出席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对该议案进行了表

决。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２９７８９４７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１０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２７６３６０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１１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董事、监事津贴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５２７６３６０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甘肃天问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符晓渊 金建峡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规范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 甘肃天问律师事务所关于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２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３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特此公告

兰州黄河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７日

东方基金总经理离职及董事长代行总经理职务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基金

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

》

高管变更类型

离任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

代任基金管理公司总经

理

２．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代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崔伟

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取得高管任职资格 是

中国证监会核准高管任职资格的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过往从业经历

１９９３

年

４

月至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

，

任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

司干部

、

副主任科员

、

主任科员

；

１９９６

年

７

月至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

，

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科员

、

秘书处副处

级秘书

；

１９９７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

任中国证监会办

公厅

（

办公室

）

秘书处党组秘书

、

副处长

、

处长

；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至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

，

任中国人民银行东莞中心支行

党委委员

、

副行长

，

汕头中心支行党委书记

、

行长

；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

任中国证监会海南监管局

党委委员

、

副局长

，

党委书记

、

局长

；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

任中国证监会协调部副主任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起

，

任吉林大学商学院教师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起

，

任东方

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起

，

任东

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

取得的相关从业资格 基金从业资格

、

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博士研究生

、

博士

３．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相关信息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基金管理公司总经理

离任高级管理人员姓名 单宇

离任原因 工作调动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否

４．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变更事项，由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已按规定向中国证监会和北京证监局报告。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中兴商业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５

公告编号：

ＺＸＳＹ２０１２－０７

中兴

－

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上午

９

时

２

、召开地点：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

８６

号公司

９

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事长刘芝旭先生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本公司《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股东及股东代表

４

人，代表股份

９４

，

４９３

，

４１３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３３．８７％

。

２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出席了会议。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李哲律师、黄鹏律

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做法律见证。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审议并表决了如下议案：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９４

，

４９３

，

４１３

票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９４

，

４９３

，

４１３

票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９４

，

４９３

，

４１３

票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４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９４

，

４９３

，

４１３

票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５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

９４

，

４９３

，

４１３

票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６

、《续聘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及审计费用的议案》

表决结果：

９４

，

４９３

，

４１３

票同意，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

权。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李哲、黄鹏

３

、结论性意见：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

次会议的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列入本次会议的

议题均获得审议通过，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内容符合相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

会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１

、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